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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办〔2019〕52号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

问题，请径向市交通运输局反映。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1月 13日

汕府规 2019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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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

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37号）和《关于印

发深入推进水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方案（2017—2020年）

的通知》（交水发〔2017〕75号）要求，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鼓励港口集装箱运输业务的发展，

提升港口竞争力，促进汕头港发展，结合《汕头市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运输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汕府

〔2015〕73号）政策实施成效，现提出有关措施如下：

一、补助措施

（一）新增航线补助

对考核年度在广澳港区新增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港、澳、

台航线除外）连续运营满一周年且考核年度挂靠 36航次以上的

航线经营人给予一次性补助。

1.每条新增的国际近洋集装箱班轮航线补助 150万元。

2.每条新增的国际远洋集装箱班轮航线补助 300万元。

（二）航次保持和加密补助

对考核年度挂靠广澳港区每条集装箱班轮航线连续运营满

一周年的航线经营人，按经营航次数给予补助。

1.外贸（不含港澳台、内支线）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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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年度内，挂靠 36航次以内（含 36航次）的，按 5000

元/航次给予补助。

考核年度内，超过 36航次增量部分，按挂靠船舶平均长度

给予补助：挂靠船舶平均长度≤150米，补助 4万元/航次；150

米＜挂靠船舶平均长度≤250米，补助 7万元/航次；挂靠船舶平

均长度＞250米，补助 10万元/航次。

2.内贸航线（仅经营广东省内及广东省-福建省的班轮航线

除外）：

考核年度内，挂靠 36航次以内（含 36航次）的，按 3000

元/航次给予补助。

考核年度内，超过 36航次增量部分，按挂靠船舶平均长度

给予补助：挂靠船舶平均长度≤150米，补助 2万元/航次；150

米＜挂靠船舶平均长度≤250米，补助 4万元/航次；挂靠船舶平

均长度＞250米，补助 6万元/航次。

3.港澳台及内支航线：

考核年度内，对完成挂靠航次的航线按 3000元/航次给予补

助。

4.挂靠船舶平均长度按考核年度每条航线所有运营船舶的

平均船长计算；内贸航线、港澳台及内支航线的经营班轮航线

和船舶须在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三）航次进口重箱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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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核年度挂靠广澳港区的外贸集装箱航线（含港澳台、

内支线）的航线经营人所承运的进口重箱，按 100元/标箱给予

补助。

（四）新增集装箱吞吐量补助

以考核年度的上年度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为基数，对考核

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增量达到规定增幅的广澳港区港口经营人给

予最高限额补助：

1.10%≤集装箱吞吐量增量＜20%的，最高限额补助 30元/

标箱。

2.20%≤集装箱吞吐量增量＜30%的，最高限额补助 40元/

标箱。

3.集装箱吞吐量增量≥30%的，最高限额补助 50元/标箱。

（五）拖车过桥费补助

对考核年度每季度拖运集装箱经汕头海湾大桥在汕头港广

澳港区装卸的拖车，按 150元/重箱车次给予补助过桥费。

（六）中转箱补助

对考核年度在汕头港广澳港区开展集装箱水水中转业务的

集装箱班轮公司，按中转集装箱吞吐量给予补助。

1.外贸中转集装箱吞吐量按 75元/标箱给予补助。

2.内贸中转集装箱吞吐量按 50元/标箱给予补助。

（七）海铁联运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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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核年度经由汕头港广澳港区进出的承揽海铁联运集装

箱的经营者，按实际完成的集装箱重箱量给予补助。

1.始发地或目的地为本省城市的重箱，补助 400元/标箱。

2.始发地或目的地为省外城市的重箱，补助 500元/标箱。

二、申请审核程序

（八）新增航线补助项目由航线经营人向市交通运输局提

出补助申请；其他补助项目由负责承接相关业务的港口经营人

对申请材料集中核实后，形成补助方案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补

助申请，相关补助资金由港口经营人代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和挪用补助资金。

（九）符合申请补助拖车过桥费的申请人在季后前 7个工

作日内，其余符合申请补助的申请人在每考核年度结束后前 7

个工作日内（逾期不予受理）填写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一式

四份），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补助申请。市交通运输局会市口岸

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等单位集中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接

受补助的企业名单以及补助金额，形成项目补助方案向社会公

示，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出现异议的，暂停发放专

项资金，由市交通运输局会市口岸局等单位对异议情况进行复

核；异议属实的，取消企业接受减免的资格。

（十）市交通运输局会市口岸局根据公示情况签署审核意

见，将项目补助方案送市财政局备案。市财政局按照规定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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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款项划拨市港航事务中心，市港航事务中心按照项目补助方

案拨付补助资金。

（十一）本措施每考核年度市财政最高补助总金额为 1亿

元，补助措施考核时间自 2019年 10月 1日开始计算。新增航

线、航次保持和加密、航次进口重箱、拖车过桥费、中转箱和

海铁联运 6个补助项目按设定基准给予补助。新增集装箱吞吐

量补助项目在本措施施行后第一个考核年度按不超过 1000万元

给予补助；之后每考核年度，当剩余补助资金多于或等于该项

目最高限额补助时，按该项目最高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当剩余

补助金额少于该项目的最高补助限额时，降低补助标准将剩余

补助资金全额补助该项目。

三、监督管理

（十二）市财政局和市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对扶持

汕头港集装箱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价工作。

（十三）企业对获得的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补助资金应按《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

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四）申请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补助资金的企业必须对其

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发现虚领冒报，将追

究有关企业和人员的责任，并收回已领取的扶持资金，有关企

业三年内不得申报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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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对骗取、挪用、截留扶持汕头港集装箱补助资金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等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附则

（十六）本措施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从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有效期届满，

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十七）本措施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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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航线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航 线 名 称

新增航线考核

年度挂靠航次数

新增航线考核年度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 航线于 年 月 日起挂靠汕头港 港区，截

至 年 月 日已运营满一周年且达 航次，符合《关于支持汕头港

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新增国际 集装箱班轮航线的

补助。本司保证本次参与申报的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

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新增国际 集装箱班轮航线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

补助人民币 万元（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和港

口经营人出具的新增集装箱班轮航线统计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上述

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留存一份；多条航线的，可分

别列出。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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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保持和加密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航线名称及类型

考核年度挂靠

航次数

考核年度每个航次

挂靠船舶平均长度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 航线于 年 月 日起挂靠汕头港 港

区，目前已运营满 周年且考核年度运营达 航次，符合《关于支持

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航次保持和加密补助。本

司保证本次参与申报的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

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

一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航次保持和加密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元（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船舶检验证书、港口经营人出具的集装箱班轮航线及挂靠船舶平均长度统计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

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申请港、澳、台、内支线集装箱航线航次补助和申请内贸集装箱航线航次

增量部分补助须提供备案材料。上述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

申请人各留存一份；多条航线的，可分别列出。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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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进口重箱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航 线 名 称

考核年度挂靠广澳港区外贸集装箱航线（含港、

澳、台、内支线）的航线经营人所承运的进口

重箱吞吐量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考核年度完成集装箱进口重箱吞吐量共 万TEU ，符合《关

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航次进口重箱补助。

本司保证本次参与申报的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

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航次进口重箱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

元（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理货公司出具的进口重箱量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上述申请资

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留存一份；多条航线的，可分别

列出。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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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集装箱吞吐量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航 线 名 称

考核年度的上一

年度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TEU ）

考核年度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TEU ）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考核年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符合《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

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新增集装箱吞吐量补助。本司保证本次参

与申报的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

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新增集装箱吞吐量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元（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港口经营人出具的考核年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统计证明、理货公司证明材料原件（以上申请材料

加盖申请人公章）。上述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

留存一份；多条航线的，可分别列出。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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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车过桥费补助申请表
（ 年 季度）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季度重箱运输车次

季度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TEU ）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 年 季度装卸的集装箱重箱计 TEU 需由拖车经汕头海湾

大桥拖运，共计 重箱车次，符合《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

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集装箱拖车过桥费补助。本司保证本次参与申报的资料

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

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申请集装箱拖车过桥费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元

（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重箱拖车经汕头海湾大桥和广澳港区闸口的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

上述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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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中转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考核年度外贸

中转集装箱吞

吐量（TEU ）

考核年度完成内贸

中转集装箱吞吐量

（TEU ）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考核年度完成水水中转集装箱装卸共计 TEU ，符合《关于支持汕

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补助条件，现申请集装箱中转补助。本司保证本

次参与申报的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担因资料虚

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集装箱中转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元

（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港口经营人年度集装箱水水中转吞吐量情况表及理货公司出具的考核年度各集装箱航线运营商的水水

中转集装箱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上述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

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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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海铁联运补助申请表
（ 年 月 - 年 月）

申请人名称

经 营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考核年度海铁联运集装箱重箱运输量（TEU ）

公司申报意见

我司考核年度经汕头港进出的承揽海铁联运集装箱，共完成集装箱重箱量

TEU ，收/发货地址为 ，符合《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

施》补助条件，现申请集装箱海铁联运补助。本司保证本次参与申报的资料和相

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补助。

企业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司已按规定报齐资料，有关资料审核合格（复印件与原件校对一

致），符合考核年度申请集装箱海铁联运补助的条件，同意给予补助人民币 万

元（大写： 佰 拾 万元）。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口岸局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除填写本表（规格A4 纸）外，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委托授权书（双方签字盖章）、

港口经营人出具的海铁联运箱量完成情况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上申请材料加盖申请人公章）。

上述申请资料一式4份，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局、市港航事务中心、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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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协办公室，汕头警备区，市法院、检察院，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各新闻单位，中

直和省直驻汕单位，驻汕部队。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1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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